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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簡述

好處妹從民國79年開始，就在國稅局擔任稅務員，負責綜合所得稅收件、

審查、核定、開徵、送單等業務。好處妹知道依據行政程序法規定，若遇

上當事人是自己配偶的稅務案件，應該要迴避，不可以承辦；但她為了貪

圖便利讓先生阿力少繳㇐點稅，忍不住動起歪腦筋。

101年的報稅季來臨，好處妹在填寫阿力的申報單時，故意把阿力申報人

戶籍地址，故意填成自己的承辦轄區，當阿力申報單送進國稅局時，好處

妹遂利用審核的機會，自己承辦阿力的申報案。

此外，好處妹又在阿力的申報資料上動手腳，把兩項實際上存在的所得，

改成新臺幣（下同）「0」元，再以機關名義發函完成核定，讓阿力的

「核定所得總額」與「綜合所得淨額」共計減少了6萬多元，因此可以少

繳數千元的稅金。102年，好處妹打算故技重施，但這次可沒這麼好運，

在整個計畫完成前，就被內部人員勾稽發現，不但沒有讓配偶少繳稅額，

還被移送司法機關偵辦。

最後，好處妹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，判處有

期刑期1年4個月，褫奪公權4年；公務員登載不實部分，判處有期徒刑1年

2個月；合計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，褫奪公權1年，緩刑3年，並應向公庫支

付現款100萬元。

溫馨叮嚀

1.行政程序法第32條及第33條等規定，規範公務員有迴避義務，大致分

為：公務員自行迴避、當事人申請迴避，以及機關依職權命公務員迴

避等情形。

2.好處妹的配偶成為承辦案件的當事人時，應該要自行迴避，除能確保

行政行為的超然公正，同時也能提升民眾對政府信賴。因為自己的配

偶成為承辦案件的對象，往往可能讓人無法保持中立，有所偏袒，即

便公務員自認行得正、坐得直，並未給予任何特別好處，外界仍難免

會產生「瓜田李下、徇私舞弊」的質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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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著智慧型手持裝置日益普及，資通網絡升級與即時通訊軟體大行其道，

資訊運用除了更加便利外，更伴隨著令人擔憂之資安事件及機密外洩等

問題。熱門通訊軟體中，不論是LINE、Facebook Messenger、WeChat等，

其通訊安全性都存在高度風險，即有媒體報導警政署表示即時通訊應用

軟體有其便利性，但都是民間研發的商業軟體，政府機關不能管控，難

防洩密。加以邇來媒體不斷報導使用該等軟體衍生之諸多詐騙、洩密及

誤傳事件，讓其安全性頗具爭議，由於此等資訊安全情事屢屢發生，更

值得機關加以防範、管制與重視。

案例一

單身的A男對鄰居B女意有所屬，並向在某社政機關擔任社工的女兒透露B

女近來曾多次酒醉情緒失控，女兒為幫爸爸了解B女的背景個資，遂於上

班時以公務電腦至「衛生福利部全國社會福利津貼給付資料比對資訊系

統」查調 B女的戶籍地遷出入紀錄、婚姻紀錄、一等親屬及戶籍記事等

資料，並將上揭應屬秘密資料之截圖以LINE傳給父親A男，並請A男確認

是否B女的資料。

之後A男將截圖直接傳給B女，B女收到截圖後嚇一大跳，未料個資竟遭外

洩憤而向戶政機關查詢來源，並報警處理。最後檢方以涉及公務員洩漏

國防以外機密、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蒐集

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等罪嫌將A男的女兒起訴，並請求法官加重其刑；A

男則依違反個資法起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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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

溫馨叮嚀

★公務機關員工承辦業務的過程中，免不了經手民眾各式各樣的個人

資料，依據個資法第16條規定，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，應於

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。

★社工員如非因執行公務需要，擅自查調他人戶籍等個人資料，並以

LINE等通訊軟體傳送予他人觀看、留存者，此行為已觸犯刑法洩密

罪及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。

★公務員每日經手的個資不勝枚舉，稍有不慎，除損及民眾權益，亦

恐擔負損害賠償之責，故於執行職務處理民眾資料或使用即時通訊

軟體聯繫公務時，需更為嚴謹、審慎，除避免個資外洩風險，亦為

保障自身權益，務求降低外界疑慮。

2017年間偵辦擄人勒贖案的員警D，因使用LINE通訊軟體傳送公務應秘密

資料，原本要傳「偵辦進度報告」給負責調閱監視器的同事，卻誤傳到

反年金改革的群組「台灣憤怒鳥」，該案檢方於 2018 年給予緩起訴處

分，並需繳交公庫 3萬元。

 資料來源：廉政署網站、中國時報報導、
清流雙月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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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已 建 置 了 全 國 「 村 里 簡 易 疏 散 避 難 圖 」

（https://www.nfa.gov.tw/cht/index.php?code=list&ids=82），在圖中即

有各村里避難收容處所位置，在處所周邊明顯處或主要道路，設有

「防災避難看板」，載明避難收容處所名稱、方向、收容人數等資訊，

以便讓民眾了解避難收容處所的位置，在災害來臨時，能迅速引導抵

達。

二、水災的避難原則為就地避難或垂直避難，低窪地區則需前往避難收容

處所；而當災害發生、需要疏散避難時，會由各村里長、警察或消防

人員協助引導疏散避難。

三、有關政府預防性疏散撤離措施，大家平時的規劃與演練就顯得相當重

要：

1.避難前規劃

(1)瞭解當地社區可能發生災害的類型其特定災害、疏散撤離、收容計畫。

(2)瞭解避難收容所的位置。

(3)事前準備好緊急避難包，因應防疫措施，內容物可有口罩、酒精等防疫

物品。

(4)確認集結地點。

(5)如有寵物需求，確認集結地點可以暫放寵物。

(6)熟悉替代避難路徑或交通方式。

(7)定期更新家庭防災計畫，並和家人間保持聯繫。

(8)避難時，應考量可能會有步行狀況；如利用車輛進行避難，亦須考量車

子內的油是否充足。

https://www.nfa.gov.tw/cht/index.php?code=list&ids=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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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避難階段

(1)聽從政府避難疏散措施，並持續收聽廣播瞭解現階段災情。

(2)及早出發，避免受困在惡劣的天氣裡。

(3)攜帶寵物前往避難收容所(但應事前瞭解該處是否可進行寵物安置)。

(4)告訴家人或朋友自己前往的地點，抵達或離開的時間。

(5)避難時須確認居家已上鎖。

(6)穿上堅固的鞋子、長袖、長褲、安全帽等，確保避難過程中安全。

(7)確認鄰居是否已至避難收容所，或可共乘、互助方式共同前往。

(8)遵照政府指示避難路線，不抄捷徑。

(9)避難時應注意道路危害(如:土石流沖刷或橋梁中斷)，千萬不要涉險

過河。

 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消防署 消防防災館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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